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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交通厅郑州铁路局关于河南省铁

路公路工程交叉施工收费和技术标准等有关问题实施意见的通知 

 
(豫政办 〔2008〕78号) 

各市、县人民政府,省人民政府有关部门: 

  省发展改革委、交通厅、郑州铁路局制定的《关于河南省铁路公路工程交叉施工收费和技术标准

等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已经省政府同意,现转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水利、电网、通讯、管道

等其他线形项目交叉建设中遇到收费、土地等同类问题,比照本通知确定的原则执行。 

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二○○八年九月二十四日 

关于河南省铁路公路工程交叉施工收费和技术标准等有关问题的实施意见 

省发展改革委 省交通厅 郑州铁路局 

(二○○八年九月四日) 

  为妥善解决河南省境内以铁路、公路为代表的各种线形工程交叉施工中的矛盾和问题,加快推进河

南省重大项目建设,现就全省铁路、公路工程交叉施工收费和技术标准等有关问题提出如下实施意见: 

  一、关于铁路公路项目交叉施工相互收费问题 

  (一)凡符合国家审批规定的收费项目,各方原则上按规定的收费范围和标准收取,有浮动区间的按

下限收取,符合减免条件的应予减免,严禁超范围或超标准收费。凡国家规定之外的各种收费项目,一律

不得收取。 

  (二)因后建工程施工引起既有工程设施(含在建,下同)改迁(建)、重建(置)、加固、防护等直接发

生的工程费用,由后建工程业主单位全额承担;因后建工程施工影响既有工程正常使用或建设的,或造成

既有工程权属单位工作量、费用开支增加时,后建工程业主单位应补偿既有工程方合理费用,补偿数额

不得超过实际发生数额。既有工程权属单位要做好配合工作,严禁以内部规定等名义强行收费,阻挠工

程建设。 

  (三)后建工程使用既有工程国有土地的,必须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后建工程完全使用

既有工程土地时,属于永久占用划拨用地的,后建工程业主单位按土地面积据实对既有工程已发生的所



有征地费用和地上附着物、建(构)筑物进行补偿;属于永久占用出让用地的,后建工程业主单位要对既

有工程已缴纳的土地出让金、本地块在当地土地二级市场的益价收益及地上附着物、建(构)筑物进行

全额补偿;属于临时用地的,后建工程业主单位应按当地平均价格向既有工程权属单位支付临时用地费

和土地平整恢复费。后建工程与既有工程共用土地时,后建工程业主单位应根据土地属性,按以上规定

向既有工程权属单位支付50%相关费用。 

  (四)铁路项目上跨或下穿已建成公路,对公路主体及附属设施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按第(二)、(三)

条规定执行;未对公路主体及附属设施造成实质性影响、但影响公路通行能力的,公路部门可根据实际

发生的道路安全设施、保通人工费等收取补偿费用,补偿数额不得超过实际发生数额,不再收取其他费

用。省发展改革委、交通厅《关于印发〈河南省高速公路及其附属设施损坏赔(补)偿收费办法〉的通

知》(豫发改收费〔2004〕1074号)中关于“公路上空修建跨城建筑设施”费用的规定暂不执行。 

  (五)公路上跨或下穿已建成铁路,对铁路主体及附属设施造成实质性影响的,按第(二)、(三)条规

定执行;因封锁施工造成列车不能通行时,以铁道部有关清算收入规定标准(减少一趟货车损失为30000

元,晚点一趟客车损失3000元)为基数,铁路部门按照实际受影响客、货车数量收取补偿费用,不再收取

其他费用。 

  为确保铁路运输安全,穿、跨既有铁路的工程按照《铁道部关于印发〈铁路营业线施工及安全管理

办法〉的通知》(铁办〔2007〕186号)要求,可由后建工程项目业主委托铁路部门代建(管)。代建(管)

工程勘察、设计、施工、监理以及主要材料和设备采购必须严格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和《河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有关规定进行公开招标,代建(管)单位对工程造价、

工程质量、资金使用等负全面责任,不得将代建(管)的权利和义务转让或肢解转让,严禁指定与代建

(管)单位有直接利益关系的单位承担代建(管)项目的工程咨询、勘察、设计、施工、监理、造价咨询

和设备材料供应等业务。 

  二、关于铁路公路交叉施工技术标准问题 

  (一)铁路跨(穿)越公路的技术要求。 

  1.铁路以桥梁形式上跨既有高速公路时,桥梁主跨按双向8车道预留,正断面跨径应不小于50米,桥

下净空不小于6米。以隧道形式下穿高速公路时,隧道埋深原则上不小于30米;对于特殊原因局部埋深须

小于30米的,应经专家论证并采取相应加固措施,确保高速公路安全。 

  2.铁路与既有国道相交时,桥梁正断面跨径原则上应不小于50米,桥下最小净空应不小于5.5米;与

既有省道相交时,桥梁正断面跨径原则上应不小于40米,桥下净空不小于5.5米。受地形所限不能满足跨

度要求的,可采取分幅通过;立交夹角过小的,应按公路部门的要求进行局部改线。 

  3.铁路与既有县、乡道相交时,桥梁正断面跨径原则上应不小于20米,桥下最小净空应不小于4.5

米;与既有村道相交时,桥梁正断面跨径原则上应不小于9米,桥下最小净空应不小于4.5米。 

  4.铁路与既有公路平交、与既有城市主要道路、高速公路互通立交、与公路站场地段相交等特殊

情况的技术标准,由双方协商合理确定。 

  5.与已列入规划尚未开工建设的公路相交时,应按规划批准的公路等级确定技术标准,预留后期建

设空间。 

  (二)公路跨(穿)越铁路的技术要求。 

  1.上跨既有铁路客运专线时,公路桥梁梁底至铁路轨面净高不小于8米,公路桥梁上应安装安全防护

设施。上跨既有铁路客运专线,设计时速不大于160公里时,净高不小于7.96米;时速在160-200公里时,

净高不小于8.46米;时速大于200公里或遇到接触网采用刚性悬挂、站场等特殊情况时的技术标准,双方

根据具体情况依法协商确定。同时,应考虑公路桥梁使用过程中的正常下挠度及适当预留铁路的养护维



说明:本库所有资料均来源于网络、报刊等公开媒体，本文仅供参考。如需引用，请以正式文件为准。 

修抬道量。公路桥梁在铁路路堤地段,主跨墩台内侧外缘应设在铁路排水沟外侧;在跨桥梁地段,主跨墩

台应设在铁路既有设备以外。 

  2.高速公路下穿既有客运专线时,公路路面距铁路梁底净高不小于6米;国道、省道、城市主要道路

下穿客运专线时,净高不小于5.5米;其他公路下穿客运专线时,净高原则上不小于5米。当净高小于规定

高度时,应考虑公路路面维修改造的抬道量,并设置限界防护架。 

  3.公路下穿既有铁路,应按规定设置防护防撞设施,确保铁路设施的安全。公路路面边缘距铁路桥

墩的安全距离不小于1米,如公路宽度大于铁路桥跨,应考虑分幅穿越。以框架涵下穿时速大于160公里

的铁路区段,应对铁路路基和框架涵连接处设置过渡段。 

  4.与已列入规划的新建、提速改造、增加复线或三、四线等铁路相交时,应按规划批准的铁路等级

确定技术标准,预留后期建设空间。 

  (三)后建工程跨(穿)越既有工程的工程设计方案必须报经既有工程相应行业主管单位同意后,跨

(穿)越工程方能开工建设。 

  (四)地方铁路与公路交叉施工时的技术标准由双方主管单位协商确定。 

  三、关于铁路公路交叉施工的协议签订问题 

  当铁路、公路工程出现交叉施工时,双方权属单位或相应主管单位之间应及时签订施工协议,不得

无故拖延。 

  四、关于铁路公路交叉施工的主体、招投标、设计、施工、监理及造价与赔付等问题 

  要严格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和单位关于进一步加强合作做好省

重点线形项目交叉工程建设意见的通知》(豫政办〔2006〕106号)的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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